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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金〔2021〕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我市地方金融企业 2020 年度 
财务决算报表和财务快报格式和 

编制说明的通知 
 

各有关金融企业（机构），各区财政局，市财政监督局： 

为做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和财务快报工作，及时掌握我

市金融企业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资产质量等基础情况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287 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金融企业财务规则》（财

政部令第 42 号）、《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》（财金〔2016〕

35 号）、《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》（财金〔2020〕124 号），

以及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0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〔银

行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13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0

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〔证券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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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0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

〔保险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132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

发 2020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〔担保类〕的通知》（财

金〔2020〕133 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修订金融企业财务快报有

关填报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12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

将我市地方金融企业编制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和财务快报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按照执行。 

一、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报表的构成和适用范围 

1. 银行类报表 

本套报表包括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

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、资产减值明细表、资产质量情况

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

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业境

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（国

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

基础数据调整表、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以及适用于《商业

银行绩效评价办法》的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基础

数据调整表、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22 个部分，适用于境

内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银行类金融企业填报。信托

公司除填报以上报表外，还需填报信托业务资产负债表、信

托业务利润表和信托公司资产质量情况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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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证券类报表 

本套报表包括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

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、资产减值明细表、资产质量情况

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

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业境

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（国

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

基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19 个部分，适

用于境内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证券类金融企业填

报。 

3. 保险类报表 

本套报表包括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

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、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、资产质量

情况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

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

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

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

评价基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19 个部

分，适用于境内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保险类金融企

业填报。 

4. 担保类报表 

本套报表包括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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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、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、资产质量

情况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

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

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

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

评价基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19 个部

分，适用于境内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担保类金融企

业填报。 

（二）金融企业（机构）编报要求 

1. 本套财务决算报表是我市地方金融企业（以下简称“金

融企业”）向主管财政部门报送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统

一格式。各金融企业要认真按照编制说明做好填报工作，对

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 

2. 金融企业向主管财政部门报送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

情况表，其中国有绝对控股和国有相对控股金融企业按照国

家所有者权益填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，其他金融企业比照

相关规定填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资本保值增值率。 

3. 金融企业向主管财政部门报送绩效评价的基础数据资

料以及对基础数据进行调整的说明材料。金融企业应当提供

真实、全面的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资料，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总会计师或主管财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应当对提供的年度财

务会计报告和相关评价基础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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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部分金融企业由于会计核算差异和自身经营业务特点

等原因，有关交易事项在相应类别报表的填报项目中没有列

示或在编制说明中没有反映的，应按照有关财务规章、会计

制度的规定以及财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，进行分析后归并

在相关科目或项目中填报，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。 

5. 金融企业应全级次填报财务决算报表，报表数据原则

上均应经过审计。银行类、保险类金融企业在境内设立的银

行类、证券类、保险类、担保类金融子公司，还应分别编制

银行类、证券类、保险类、担保类报表。 

6. 各金融企业应根据相应类别报表和配套年度报表软

件，将相关报表数据进行录入。 

7. 银行类金融企业在境内外设立的子公司，按本套报表

的统一格式填报；在境内外设立一级分行（分公司），除不需

填报“现金流量表”、“所有者权益变动表”、“（国有）资本保

值增值情况表”、“绩效评价报表”，以及“资产质量情况表”

的部分指标外，其他报表均按照统一格式填报；总行（总公

司）负责统一填报一套合并报表。 

8. 保险类金融企业在境内外设立的子公司，按本套报表

的统一格式填报；在境内外设立的一级分公司，除不需填报

“现金流量表”、“所有者权益变动表”、“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

值情况表”、“绩效评价报表”，以及“资产质量情况表”的部

分指标外，其他报表均按照统一格式填报；总公司负责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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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一套合并报表。 

（三）财政部门有关要求 

1. 各主管财政部门应扎实细致做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工

作，积极会同有关部门，摸清各区金融企业基本情况，并按

规定的格式、体例和要求及时报送市财政局金融处。 

2. 各主管财政部门需填报汇总范围企业户数变动分析

表，在进行户数核对时，应根据软件中提供的标识分析填列

变动原因。 

3. 各主管财政部门应按要求认真撰写财务分析报告，包

括分析本地区金融企业的基本财务情况、存在问题，并提出

有关政策建议。财政部门应将银行类、证券类、保险类和担

保类报表数据汇总后撰写一套财务分析报告。 

（四）报送要求 

各金融企业应根据主管财政部门的要求，将有关报表材

料，报送主管财政部门（联系地址、电话见“上海财政网”）。 

各主管财政部门按要求汇总的2020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

算报表，应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前，报送市财政局金融处。报

送 2020 年度金融企业决算资料应按汇总的财务决算报表（以

“万元”为金额单位，保留两位小数打印，报表封面按规定

签字、盖章）、财务分析报告的顺序装订。所有汇总和全部基

层企业分户电子数据、财务分析报告等文字材料的电子文档

须同时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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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金融企业财务报表验审 

各主管财政部门要认真、及时完成 2020 年度金融企业财

务决算报表的填报、汇总、分析等工作，并携带报送资料按

时参加集中验审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 

二、季度财务快报的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主管财政部门应扎实细致做好金融企业财务快

报工作，积极会同有关部门，摸清各区金融企业基本情况，

并按规定的格式、体例和要求及时报送市财政局。 

（二）金融企业应严格按照编报说明的要求填报，并按

照规定的适用类型填报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和财务

快报补充表。 

（三）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金融企业，均需以合并口径

填报。金融企业应全级次填报财务快报。 

（四）各主管财政部门应于第一、二、三季度后 10 日内

向市财政局金融处报送快报。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，

银行类、证券类、保险类和其他类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基础数

据表应与第四季度其他快报报表一并于年度结束后 15日内报

送。报送各季度报表时，遇节假日顺延。 

三、报表格式和软件下载 

市财政局不再统一印制地方金融类企业 2020年度财务决

算报表和财务快报（报表格式详见软件）。财务决算报表编制

说明、财务分析报告格式见“上海财政网”。各相关单位可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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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“上海财政网”（主页—政务大厅—下载中心）下载软件及

相关内容，并按软件要求编报 2020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

表。 

 

市财政局金融处联系电话：54679568-18062 

市财政局金融处地址：徐汇区肇嘉浜路 800 号 1806 室 

软件联系电话：54679568-13123 

上海财政网地址：http://www.czj.sh.gov.cn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1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1 日印发 


